
彩礼，来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
的“六礼”，蕴含着两个家庭对“宜其室
家”的美好愿望。但在一些地区，高额彩
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婚俗陋习蔓延
势头依旧强烈，假借彩礼之名索取高额
财物背离了彩礼本质以及彩礼给付的初
衷，当婚约不再，双方因彩礼退还问题对
簿公堂的案件也占比不少。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推进移风易俗整治高额
彩礼白皮书》。白皮书详细介绍了自2022 年以来涉高额彩礼纠纷案件审理情
况，并发布了“推进移风易俗、整治高额彩礼”典型案例。银川中院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2024年4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全区范围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
理“建设文明乡风专项治理”活动以来，银川两级法院探究因婚姻给付彩礼面
临的法律风险与社会风险，提出促进婚姻家庭和谐健康发展的治理建议，并发
布涉彩礼类纠纷典型案例，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在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评价、教
育和引导作用，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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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于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
第五条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

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第六条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

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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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彩礼之后悔婚
赠与财物应予返还

2020 年 8 月，原告杨某与被告白某某经
人介绍相识并确定恋爱关系，双方协商订婚、
结婚事宜期间，杨某父亲为白某某购买金饰
共计花费 41270 元、购置衣物消费 2235 元。
2021 年 10 月，双方举行定亲仪式，杨家向白
家交付彩礼30万元。

在双方筹办婚礼期间，原被告两人因购
买房屋事宜发生争执后再未共同生活。原告
杨某称自己多次要求被告与其去往民政部门
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绝
且避而不见，甚至将原告所有联系方式删
除。原告家庭经济基础薄弱，为了给被告支
付高额彩礼，一边向银行贷款一边向亲戚朋
友借款，至今尚未偿还债务。被告的行为给
原告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故提起
诉讼，请求被告返还彩礼等36.7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订立婚约期间男女互
赠大额财物系双方以结婚为最终目的的附条
件的赠与行为，如双方最终解除婚约或未登
记结婚，即所附条件并未成就，则赠与行为尚
未生效，因此在解除婚约的同时，一方接受对
方所赠与的财物，应予以返还。据此，法院判
决被告白某某返还原告彩礼25万元、金饰款
4.1万元和微信转款1.85万元。

承办法官表示，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
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关于借
婚姻索取财物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一方
以索取财物作为结婚条件的，或将获得高额
彩礼作为登记结婚的决定性因素，与对方明
显无感情基础的，可以推定为无结婚意愿。
借婚姻索取财物违反婚姻自由原则，彩礼应
当返还。本案中，原告杨某与被告白某某按
习俗筹办婚礼，被告收取男方彩礼30万元后，

又要求原告购买房屋，原告杨某由于经济能
力有限未购买房屋，白某某因此拒绝办理结
婚登记。双方虽有同居生活，但共同生活时
间较短，被告白某某以获得高额彩礼并要求
男方购置车辆、房屋等条件作为登记结婚的
条件，可认定双方无感情基础，推定其无结婚
意愿。基于婚姻自由的原则，法院仅处理彩
礼返还纠纷。

登记三个月即离婚
过高彩礼部分退还

原告于某某与被告马某于 2023 年 1 月
登记结婚。结婚时于某某向马某支付彩礼
26 万元，马某向于某某返礼 3 万元。2023
年 5 月，于某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
院，法院于 2023 年 8 月作出民事判决，驳回
于某某全部诉讼请求。后原告再次起诉请
求离婚，并要求被告返还彩礼及其他金银手
饰款 28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超出正常经济水平给付
高额彩礼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
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不仅对彩礼给付方
造成经济压力，还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
定。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仅3个月，给付彩
礼的目的尚未全部实现。双方未生育子女，
给付方不存在明显过错。2021年，原被告双
方生活居住的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人均年
收入不足 15000 元，本案彩礼金额超过当地
人均年收入的10倍，属于彩礼数额过高。给
付方为支付彩礼存在较大金额借贷的情形，
已造成较重的家庭负担，法院综合考量彩礼
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
家庭经济状况及当地习俗等因素作出判决，
准予原告、被告离婚；被告马某退还彩礼20万
元，驳回原告于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
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承办法官告诉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
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
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
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
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双方
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
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人民法院认定彩礼
数额是否过高，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
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
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据此，结合当地
居民收入情况、双方结婚时间、共同生活状
况、婚后彩礼花费等情况，法院作出的判决
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双方当
事人均服判息诉。

离婚双方举证析财
折算退还部分彩礼

原告杨某某与被告马某于 2023 年 1 月
登记结婚。2023 年 7 月，双方发生纠纷，被
告马某报警，后双方一直分居。原告杨某某
主张结婚时向被告马某给付彩礼 12 万元，
为被告马某购买黄金首饰 110 克；被告马某
认可结婚时收到彩礼 11 万元，黄金首饰 110
克，但黄金首饰仍在原告杨某某处。被告马
某主张其为原告杨某某购买价值 9100 元金
戒指一枚，陪嫁其余物品 1.5 万元；原告杨
某某认可被告马某陪嫁四件套、被褥、装饰
品、电动车、电冰箱及金戒指一枚并主张陪
嫁物品中现仅有价值 4800 元的电冰箱及
9100 元的金戒指在其家中。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同意
解除婚姻关系。关于原告杨某某主张被告马
某返还彩礼 12 万元、黄金首饰 110 克的诉讼
请求，原告杨某某未证实交付彩礼数额为12
万元且黄金首饰现在被告马某处，故对其主
张返还彩礼的诉请，法院以被告认可的彩礼
11 万元为基准予以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被
告马某陪嫁物品的价值未能提交支付凭证等
证据予以佐证，结合电动车尚在被告马某处
的事实，就剩下陪嫁物品的价值酌定为1.5万
元。考虑原告、被告共同生活时间，陪嫁物品
的价值等因素，从财产便利使用的原则出发，
陪嫁物品除电动车外其余归原告杨某某所

有，法院酌定被告马某向原告杨某某返还彩
礼7.4万元。

承办法官表示，这起案件的典型意义在
于彩礼返还的数额上，考量了夫妻双方共同
生活时间、彩礼的使用以及被告陪嫁情况，除
此之外对于双方诉辩中主张的部分财产，将
举证责任分配给相应当事人，对于有证据证
明但无法查明价值的部分财产，则需结合日
常生活经验，在不超出大众认知范围的前提
下作出裁判。

家暴导致婚后闪离
视归责可少还彩礼

原告与被告双方于2023年3月经人介绍
相识并很快登记结婚，但没过多久双方就因
家庭琐事发生矛盾且不断升级，派出所还给
被告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2024 年 1 月，
原告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解
除婚姻关系，被告补偿原告经济损失费10万
元。被告同意离婚，但要求原告返还结婚时
给付的彩礼10万元及价值4.2万余元的首饰。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为结婚向原告支
付了高额彩礼，因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较
短，被告对原告实施暴力殴打行为，对原告
身心造成伤害。被告的家暴行为是导致离
婚的主要原因，法院判决准予原被告离婚，
原告向被告返还彩礼 4 万元，被告赔偿原告
损失 1 万元。

审理法官表示，司法实践中，如果共同生
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造成对方家庭困
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
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
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
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在已登记结
婚因离婚一方要求彩礼返还的案件中，在返
还具体金额上，除关注夫妻共同生活的持续
时间外，还应当考虑离婚当事人的归因与归
责因素，若离婚可归因、归责于一方，则可不
予返还或少返还彩礼。本案夫妻双方在“闪
婚”情形下离婚，被告的家暴行为是导致双方
离婚的主要原因，故在彩礼返还时应作为重
要的考量因素。

高额彩礼风气当刹如何退还依法认定
记者申东

加购精修写真照片当晚取消加购并要求
退款遭拒，之后却收到商家交付的加购精修
照片，加修的费用应否退还？相应损失由谁
承担？近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承揽合同纠纷案，明确摄影公司
损失自担，判决摄影公司向消费者全额退还
相关费用12800元。

2024 年 11 月，刘某购买了某摄影公司
1398元的写真摄影套餐，套餐内包含24张精
修照片。拍摄顺利完成后，刘某在选片环节
加选了 128 张精修照片，为此另行支付了

12800元。当晚，刘某回家后感到后悔，认为
某摄影公司在选片过程中存在诱导消费行
为，遂联系该公司客服，要求取消加选照片并
退回 12800 元。然而，某摄影公司不仅以加
选订单约定“不可更换不可退款”为由拒绝，
还在未与刘某达成统一意向的情形下，直接
发送全部精修照片电子版给刘某。刘某拒收
并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原本的套餐，要求退回
加购精修照片的费用。双方多次协商无果
后，刘某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摄影公司
退还相应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七
条规定，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
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
失。本案中，刘某在与某摄影公司就增加精
修照片达成合意后，当晚就向该公司提出无
需增加精修照片，实则是提出解除加选照片
的承揽合同，该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
定，依法应予支持。某摄影公司在加选订单
中注明的“不可更换不可退款”属于格式条
款，限制消费者权利，与法律规定不符，应属
无效条款。

在刘某已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
某摄影公司单方坚持完成128张照片的精修
并向刘某交付，相关工作成本系因其自身原
因导致，相应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且某摄影
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在刘某提出解除合同时
已经产生材料费或劳务费等实际损失，故刘
某无需对某摄影公司进行赔偿。某摄影公司
以完成交付加选精修照片为由不退还相应费
用属强制消费，有违法律之规定。

综上，法院作出上述判决。该判决现已
生效。 （来源：人民法院报）

拒绝顾客撤单要求，相关损失由谁承担？
广东一摄影公司单方完成写真照片精修承揽合同被判损失自担

记者巫云鹏


